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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渭南：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撑起法治“晴空”
2021年，陕西省渭南市检察院整合

未检工作力量，组建“巍巍华山”未检团
队，以关心爱护未成年人为主旨，以“传
递法治温暖、呵护平安成长”为宣言，传
递“最低限度容忍，严厉打击侵害未成
年人权益犯罪；最高限度保护，全面修
复未成年被害人身心创伤；最大限度挽
救，切实保障涉罪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的工作目标，统筹全市未检工作全面发
展，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依法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巍巍华山”未检团队坚持宽严相
济刑事政策，突出“教育、感化、挽
救”方针，在办案中注重考察涉罪未
成年人成长环境和家庭教育情况，综
合考量涉罪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社会
危害性，及时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指
定辩护律师，全力维护其合法权益。
准确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及时向
涉罪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进行释
法说理，引导其主动认罪悔罪，对涉

罪较轻的未成年人及时做好犯罪记录
封存。同时，该院联合市关工委、市
妇联等相关部门通过开展心理干预、
社会观护、公益劳动等方式帮助罪错
未成年人重新回归社会。

全面救助未成年被害人

“巍巍华山”未检团队在对侵害未
成年人犯罪案件提起公诉时，依法提
出从严量刑建议，并积极建议适用从
业禁止、禁止令等。针对基层院提出
的存在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量刑畸轻的
问题，该院及时审查支持抗诉，抗诉
意见均被法院采纳。为防止对未成年
被害人造成“二次伤害”，该院未检团
队指导各地建立一站式办案场所，目
前，富平、华阴、大荔、潼关等地已
建成一站式办案场所并投入使用。注
重对未成年被害人开展心理疏导、司
法救助，及时开展家庭教育指导。为
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该院联合市
监 委 等 10 部 门 会 签 落 实 强 制 报 告 制

度、入职查询制度、从业禁止制度暂
行办法。截至目前，该院督促教育部
门查询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从业者
5500 余人，获取强制报告线索 5 件，
立案 5人，起诉 4人。

多方合作构建未成年人保护
社会支持体系

为 做 好 涉 罪 未 成 年 人 的 帮 教 工

作 ， 渭 南 市 检 察 院 和 富 平 县 检 察 院
共 同 筹 建 家 庭 教 育 指 导 实 践 中 心 ，
承 担 家 庭 教 育 指 导 等 工 作 。 此 外 ，
渭南市检察院联合市民政局等 5 部门
会 签 《落 实 涉 未 成 年 人 案 件 开 展 家
庭 教 育 指 导 工 作 的 暂 行 办 法 （试
行） 》《落实未成年人司法救助和社
会救助融合暂行办法 （试行） 》《落
实 未 成 年 人 案 件 融 合 办 理 规 程 （试
行） 》，明确涉未成年人案件办理流
程 ， 提 升 案 件 办 理 质 效 ， 融 合 社 会
各 界 力 量 ， 预 防 和 减 少 未 成 年 人 违
法犯罪。

强化未检融合履职

该 院 坚 持 “ 最 有 利 于 未 成 年
人 ” 原 则 ， 对 在 办 理 涉 未 成 年 人 刑
事 案 件 中 发 现 的 民 事 、 公 益 诉 讼 等
线 索 进 行 集 中 统 一 办 理 ， 提 高 涉 未
成 年 人 案 件 办 理 质 效 。 针 对 在 开 展

“控辍保学”专项行动中发现的教育
部 门 怠 于 履 职 等 问 题 ， 该 院 及 时 发

挥 公 益 诉 讼 检 察 职 能 ， 通 过 制 发 检
察建议，督促有关部门依法履职。

深入推进普法宣讲活动

为 深 化 法 治 进 校 园 ， 该 院 选 派
156 名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定期
开展法治宣传和巡讲活动，既向未成
年人传播法治火种，也向未成年人传
授自我保护知识。此外，该院邀请学
生们参加检察开放日活动，通过模拟
法庭，让学生们亲历庭审过程，提升
法治思维和法治意识。

下一步，该院将继续以“红色引
擎 ” 赋 能 “ 巍 巍 华 山 ” 未 检 品 牌 建
设，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未检工作团
队；坚持传承创新，实现红色精神与
新时代未检工作有机融合；坚持忠诚
履职，将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融入全市
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踔厉奋发，勇毅
前行，共同把未成年人保护这项“朝
阳事业”做得更好。

（王菲）

近年来，陕西省富平县检察院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依托“红韵富检”检察文化品
牌，依法能动履职，集中统一办理涉未
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案
件，以检察履职促进未成年人“六大保
护”走深走实。

秉承红色基因，促进未检专业化
规 范 化 建 设 。 该 院 把 未 检 工 作 作 为

“一把手”工程，由检察长亲自谋划，带
头办理涉未成年人的重大、疑难、复杂
案件，推动各部门共同抓好未成年人
犯罪预防、法治宣讲和保护救助工作，
形成未成年人保护齐抓共管的工作格
局。加强未检机构和队伍建设。该院
致力打造未检工作品牌，组建未检工
作团队，选定法律功底深厚、经验丰富
的 13 名干警组建“柿柿红”未检团队，
配齐配强未检工作力量，提升涉未成
年人案件办理质效。

坚持狠抓办案，深化未成年人全面
综合司法保护。坚持双向保护原则。
该院注重把握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特
殊规律，全面落实未成年人特别诉讼程

序 ，依 法 批 捕 、起 诉 侵 害 未 成 年 人 犯
罪。深化融合履职，该院以未成年人检
察业务集中统一办理为契机，全面加强
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坚持标本兼
治。该院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等方式，推

动社会治理，对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开
展“一案一治理”工作，督促相关部门和
有关组织健全完善制度机制，构建全社
会共同参与的未成年人保护格局。

（樊荣）

近年来，陕西省蒲城县检察院以
“注重教育帮教、加强犯罪预防、关爱
呵护未成年人”为目标，以未成年人刑
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
融合发展为导向，以没完没了抓好最
高 检“ 一 号 检 察 建 议 ”监 督 落 实 为 牵
引 ，全 面 加 强 未 检 工 作 专 业 化 、制 度
化 、规 范 化 和 社 会 化 建 设 ，着 力 打 造

“蒲公英”特色未检品牌，推动未检工
作实现新发展。

组建团队，夯实基础，打造“蒲公
英”未检新名片。该院成立以检察长
任组长、其他院领导为副组长、各部门
负责人为成员的品牌创建领导小组，
制 定《蒲 城 县 人 民 检 察 院 创 建“ 蒲 公
英”未检品牌活动实施方案》，做到加
强领导、责任明确、制度健全。打造专
业化办案团队。2009 年 12 月，该院率
先成立未检专门办案组，探索未成年
人 刑 事 案 件 的 办 理 之 路 。 2017 年 2
月，该院形成了由 1 名员额检察官、1
名书记员、若干名具有较高法律素养
并热心公益事业的普法志愿者组成的

“1+1+n”办案组，集中统一办理涉未

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和公益诉讼案
件。扩大宣传提升未检品牌效应。该
院与相关部门加强合作，主动深入宣
传未检工作、法律知识、典型案例、未
成年人自护技能等，不断提升未成年

人的法治意识。
蒲城未检团队的检察官们像蒲公

英一样，将法治的“种子”努力播撒到每
一个角落，切实担负起守护祖国花朵的
责任。 （党会娟）

近年来，陕西省白水县检察院认真
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
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坚持“捕、诉、
监、防、教”一体化办案机制，助力未成
年人健康成长。

推动涉未成年人案件集中统一办
理。该院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政策以及最高
检、省市院关于未成年人检察业务集中

统一办理工作的具体要求，精心部署，积
极推进未成年人检察业务集中统一办理
工作，提升涉未成年人案件的办理质效。

创建未检工作品牌。该院认真落
实省检察院提出的有进步、有站位、有
品牌“三有”争创活动，设立了“青苹果”
未检工作室（“青”代表具有活力的青少
年，“苹果”代表白水检察守护帮教的每
一个涉罪未成年人）。

落实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该院
始终以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为指引，
强化协作配合，深化综合履职，不断加强
对困境儿童等特殊未成年人群体的关爱
救助，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此外，该
院注重对涉罪未成年人的帮教工作，通
过亲情会见、心理疏导、亲职教育等方
式，帮助涉罪未成年人认识错误，顺利回
归社会。 （郝梓伊）

富平：深化融合履职，全方位“未”你寻光

蒲城：“蒲公英”播撒法治种子

白水：一体化办案助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近年来，陕西省华阴市检察院立
足未成年人检察职能，依法推动未成
年人司法保护工作全面开展，通过能
动履职，积极落实“捕、诉、监、防、教”
一体化办案机制，全面提升未检工作
质 效 ，积 极 促 进 家 庭 、学 校 、社 会 、政
府 、网 络 和 司 法“ 六 大 保 护 ”全 面 落
实。

组 建 专 业 团 队 ，提 升 办 案 质 量 。
按照陕西省检察院部署和要求，该院
选配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热爱未
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干警组建“1+1+1”
专业化未检团队，即由“1 名员额检察

官+1 名检察官助理+1 名书记员”专门
负责并确保做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
该未检团队先后有 2 名干警考取了心
理咨询师证，为更好地开展未检工作、
更贴心地服务未成年人群体奠定人才
基础。

坚持“教育、挽救、感化”方针。该
院在办案中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通过分级处
遇，依法推进罪错未成年人特殊教育
矫治措施，对涉罪较轻的未成年人开
展社会调查、综合评估，听取被害人及
公安机关意见后对其依法适用附条件

不起诉。同时，着重做好考察期内的
跟踪帮教工作，根据涉罪未成年人的
不同情况量身制定帮教方案，通过帮
教、跟踪回访等方式，督促被附条件不
起诉的未成年人改过自新，重新回归
社会。

注重创建未检品牌。该院对标推
进未检工作规范化建设，全面激活未
成年人检察工作活力。以“创建青少
年权益岗”为契机，成立“春玲未检工
作室”并荣获渭南市级“维护青少年权
益岗”称号。

（张盼硕）

华阴：一体履职推动“六大保护”落地落实

陕 西 省 潼 关 县 检 察 院 在 办 理 个
案 基 础 上 依 法 能 动 履 职 ，扎 实 推 出
各项举措，助力未成年人“控辍保学”
工作顺利开展，不断强化未成年人综
合司法保护。

为 进 一 步 摸 清 辖 区 适 龄 未 成 年
人受教育情况，该院以安乐社区为试
点 ，加 强 与 试 点 社 区 沟 通 ，了 解 社 区
辍 学 儿 童 或 存 在 辍 学 隐 患 的 人 员 名

单 。 对 上 述 未 成 年 人 家 庭 开 展 亲 职
教 育 ，引 导 未 成 年 人 监 护 人 依 法“ 带
娃 ”。 有 效 利 用 检 察 开 放 日 、法 治 进
家 庭 等 活 动 ，开 设 家 长 课 堂 ，开 展 家
庭教育指导。其间，通过走访摸排发
现试点社区有一名失学未成年人，该
院积极引导家、校、社多方联动协作，
成 功 劝 孩 子 返 学 复 学 ，真 正 确 保 了

“控辍保学”工作成效。与此同时，该

院通过在试点社区开展法治宣传，结
合 近 年 来 办 理 的 涉 未 成 年 人 刑 事 案
件 情 况 ，发 现 县 域 一 所 中 学 在“ 控 辍
保 学 ”具 体 工 作 方 面 存 在 较 大 问 题 ，
该 院 立 即 开 展 未 成 年 人“ 控 辍 保 学 ”
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及时向教育部门
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整改落实并取
得实效。

（张妩妍）

潼关：护航“控辍保学”工作

陕西省澄城县检察院认真落实省
检察院对未检工作的重要部署，结合实
际情况，打造“星光”未检工作品牌。取

“星光”之名正是希望通过发挥检察机
关的职能作用，为迷途未成年人照亮回
家路，帮助他们更好回归社会。

根据最高检《关于加快推进未成
年人检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工作的通
知》精神，该院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未

检业务集中统一办理工作实施方案，
确立“四检合一”办案模式，力促未检
业务全面融合发力。

近年来，该院“星光”未检工作室
立足检察职能，创新未检工作方式，打
造未检亮点品牌，用法律守护未成年
人健康成长，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
犯罪。连续三年，该院未检工作在渭
南市检察院年度条线考评中均进入前

三名。该院向相关部门制发的“规范
娱乐场所管理，净化网吧环境”检察建
议被陕西省检察院评为涉未成年人优
秀检察建议，李某等 6 名未成年人涉嫌
诈骗罪被附条件不起诉案被陕西省检
察院评为典型案例，办理的未成年人
抚养费纠纷支持起诉一案被陕西省检
察院评为综合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李洁琼）

澄城：“星光”未检照亮迷途少年回家路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是一项事关长
远的系统工程。近年来，陕西省合阳
县检察院积极发挥检察职能作用，打
造“荷雨”未检品牌，切实将司法保护
融入未成年人保护大格局中。

该院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

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最有利于未成
年人”等原则，依托“荷雨”未检工作室，
秉持“荷风细雨 护航青春”的工作理念，
立足检察职能，打造“捕、诉、监、防、教”
一体化办案机制。以未成年人案件办理
为主线，以法治宣传、犯罪预防、权益维

护、心理辅导、观护帮教等工作为延伸，
构建起办案专业化、帮教社会化、宣传多
元化的未检工作新格局，全力推动新时
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切实
扛起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检察责任。

（姚华）

合阳：“荷”风暖暖护未来 细“雨”绵绵润荷花

近年来，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检察
院以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高度负责的
态度，全力打造“冬蕾姐姐”未检工作品
牌。“冬蕾”意指冬天的花蕾，寓意坚韧、
美丽、勇敢，展示了不畏寒冷、傲雪凌
霜、坚韧不拔的形象，象征着检察官带
领孩子们像花一样沐浴在法治阳光下。

该院以“冬蕾姐姐”品牌为引领，充
分发挥未成年人检察职能作用，做好做
优做实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预防工作，
凝聚未成年人保护合力，不断深化未成
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取得明显成效。

该院始终坚持“依法履职、宽严相济、
双向保护”的工作理念，综合运用批捕、起

诉、诉讼监督等检察职能，对涉罪未成年人
做到依法从宽与有效惩戒相结合，全面准
确适用未成年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把教
育、感化、挽救、监督贯穿办案始终，帮助涉
罪未成年人重新融入社会。此外，针对侵
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该院坚持“零容忍”
态度，依法从快从严处理。（马冬蕾）

临渭：以品牌为引领做实未检业务集中统一办理

近年来，陕西省韩城市检察院未检
部门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
彻落实最高检关于加强未成年人司法
保护要求，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
的原则，努力推进未检工作全面开展。

针对该院历年来办理的涉未成年人
案件的发案原因、特点等要素，该院未检
部门在依法打击犯罪的同时，与多部门
联合发力，构建社会保护体系，保护未成
年人的合法权益。在办理未成年被害人
薛某被重伤致左眼失明案中，检察官了

解到，薛某父母离异，由母亲务工独自抚
养其成长，此次事故让薛某一家的生活
陷入困境。经调查核实后，该院认为该
案符合司法救助条件，遂及时启动司法
救助程序。此外，该院还联系市妇联，为
薛某申请“陕西省特困妇女儿童紧急救
助项目”资金，帮其渡过难关。

该院未检部门积极开展法治进校
园活动，通过面对面宣讲、举办“模拟法
庭”等形式，用身边的人和事告诫未成
年人易受侵害的几种情形，提高他们的

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助推未成年
人健康成长。

对涉罪未成年人积极开展家庭教育
指导。在办理谢某盗窃案中，鉴于谢某
案发时系未成年人，犯罪情节较轻，该院
依法对其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了解到
谢某父母离异，其长期缺乏监管后，该院
未检干警主动开展入户走访，向其父母
发出督促监护令，指导家长如何改善家
庭教育方式与方法，正确引导孩子健康
成长，避免再次犯罪。 （贾继军）

韩城：多措并举做优未成年人综合保护

近年来，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检察
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
思想，推动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
年人犯罪法及家庭教育促进法落地落
实，在区委和市检察院的领导下，做优
做实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护航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

该院推动落实最高检“一号检察建
议”，坚持以“三有”争创活动为抓手，持续
强化能力建设，全面提升未成年人检察工
作质效，促推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
保护落实落地，努力实现“1+5>6”“1+5=
实”。该院未成年人检察办公室先后被评
为市级“三八红旗集体”、区“巾帼文明岗”
及“最美三八红旗集体”等荣誉称号。

依法能动履职，为未成年人健康成
长营造法治化环境。该院结合办案，对

发现的营业性娱乐场所等允许未成年人
进入、招用未成年人工作等问题，通过制
发检察建议、提起公益诉讼等方式，推动

相关部门加强管理，督促其及时整改落
实，为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创造良好
的社会环境。 （张馨予）

华州：持续强能力 扎实提质效

富平县检察院开展检察开放日活动。

蒲城县检察院检察官来到辖区学校开展法治宣讲活动。

华州区人大常委会到华州区检察院视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

渭南市检察院检察官走进辖区幼儿园向孩子讲解如何做好自我保护。


